
 

 

 

 

 

 

 

接獲通報馬上前往稽查 

由各權責機關依相關法令逕行告發取

締，並列入本市宗教團體績優事蹟表揚

或宗教活動相關補助經費之參考。 

警察機關函復主辦單位 

函知本府警察

局核定 

主辦單位(宗教團體) 

() 

() 

 

活動 20日前檢具「臺南市廟會活

動遶境路權申請交通維護計畫及

環境清潔計畫」及路線圖 

 

 

逕向警察機關(或區公所)

申請臨時使用道路 

施放專業煙火(高空煙

火)，應於活動前 5日向

本府消防局提出申請。 

 

函(通)知所在地區公所 

區公所事前召開協調會議 

(寺廟代表、警察局、環保

局、消防局、民政局) 

臺南市廟會遶境活動申請流程圖 

公所成立聯合稽查小組 

活動有

跨區 

活動無

跨區 

函知所轄警察

分局核定 


